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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公司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为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处置了部

分陈旧闲置机器设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及《关于处置公司部分

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二、处置资产的进展情况

（一）处置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最终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此次最终成交的闲置机器设备共计150台，

该部分资产原值共计1,532.65万元，已计提的折旧或减值准备共计1,160.22万元， 账

面价值共计372.43万元。

（二）交易定价

本次处置的机器设备成交价格为430.21万元，上述交易价格系经公开招标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

（三）交易对手方

1、深圳市创佳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WADM5R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禾花社区平吉大道北159号恒路E时代大厦

1524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法定代表人：陈创生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深圳市佩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84734262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第三工业区7栋30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配林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设备、自动化设备、光电设备、电子辅料、LED

照明设备的销售；电子设备、自动化设备、光电设备、LED照明设备的租赁；国内贸

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经营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设备、自动化设备、光电设备、电子辅料、LED照

明设备的生产与加工。

3、深圳市宇宏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5DXD9R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聚福社区政丰南路东侧天欣花园（三期）B栋6

单元090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骆胜辉

经营范围：智能服务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设备、工业自动化集成设备、机械设备、

环保净化设备、电气机械设备、发电设备、制冷设备、机器人及配件、机械设备配件、

注塑设备、冲压设备、油压机、数控加工设备的研发、销售、上门维修安装与技术服

务；二手机械设备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再生资源销售；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CNC加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对手方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设备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各交易对手方

乙方：公司分子公司

1、交货地点：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

2、交货方式：甲方上门提货。甲方负责自行安排人员拆卸、搬运、装车、运输，

对应产生的全部费用及运输保险费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3、甲方应当在提货当日当场验收本合同处置的设备明细及数量，并在验收合格

暨提货单据上签字，自此合同设备及配件的毁损、灭失风险转移甲方。如因甲方自身

原因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日期提货，货物毁损、灭失风险与乙方无关。

4、因合同所涉设备是经使用后再次出售的设备及配件，甲方已知悉设备使用状

况及现状，乙方仅以设备现状进行招标出售，甲方确认乙方对设备不承担任何保修义

务、使用保证或质量保证责任。甲方确认在投标前已对交易设备进行实地查验，完全

掌握、知悉设备现状并同意现状接收，甲方不得以设备存有瑕疵或其他问题拒绝接收

设备。

5、甲方负责拆卸、搬运、装车、运输交易标的物，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财物

损坏、人伤事故或与第三方的责任事故均由甲方负责并妥善处理，概与乙方无关。若

因此导致乙方承担责任的，甲方应予以全部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担

保费、诉讼费、公证费、调查取证费等一切必要费用）。

6、甲方付清全部款项后设备所有权归属于甲方，否则设备所有权仍归属于乙方，

乙方有权追究甲方逾期付款责任或选择解除合同。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天按合

同总额的万分之五/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7个工作日，乙方有权单方面解

除本合同。

7、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20%的违

约金，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应继续向守约方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担保费、诉讼费、公证费、调查取证费等一切必要费用）。



四、此次处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处置陈旧闲置设备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本次处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

次处置闲置机器设备对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约8.28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净利润的0.20%，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后（下称“追溯后”）

2024年净利润的0.25%。公司及子公司近十二个月累计处置的机器设备的收益绝对值

（将近十二个月各批次处置收益的绝对值进行加总，用以衡量处置行为涉及的总体金

额，不计盈亏方向）金额为661.3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5.84%，占公司

追溯后2024年净利润的19.6%。具体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最终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分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8日


